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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第一個問題是去年永豐金先後

發生與頂新詐貸的案子，後來因為違反關係人交易及內部授信控管，所以你們

裁罰了。接著，12 月永豐金又被金控內部職員檢舉，與三寶集團之間有超貸的

情況，於是你們在 12 月 16 日開始金檢，請問目前金檢的結果如何？ 

 

主席：請金管會李主任委員答復。 

 

李主任委員瑞倉：主席、各位委員。容我責由檢查局吳局長說明。 

 

主席：請金管會檢查局吳局長答復。 

 

吳局長桂茂：主席、各位委員。去年我們有進行金檢，金檢發現永豐金在海外

公司的授信案件有缺失。 

 

黃委員國昌：內部檢舉之後，永豐金對外的說法是沒有不法、也沒有超貸、擔

保都夠，你們最後金檢的結果不是這樣？有處分嗎？ 

 

吳局長桂茂：本會已經進行行政作業中。 

 

黃委員國昌：你們打算處分嗎？ 

 

主席：請金管會銀行局王局長答復。 

 

王局長儷娟：主席、各位委員。這部分檢查局最近把報告送過來，我們會依照

行政程序進行後續相關核處作業。 

 

黃委員國昌：針對這件事，剛剛檢查局已經說的確發現有缺失，我接下來的問

題是，你們會不會進一步處分？ 

 

李主任委員瑞倉：我們的作業情形是由檢查局檢查，若實地檢查後發現缺失，



會將相關意見送給業務主管機關，也就是銀行局處理，現在銀行局正在研議

中。 

 

黃委員國昌：銀行局還沒決定這件事要不要處分？ 

 

王局長儷娟：因為依照程序，我們必須先請銀行陳述意見。 

 

黃委員國昌：還沒有進行陳述意見嗎？ 

 

王局長儷娟：正在進行…… 

 

黃委員國昌：整個程序大概何時可以向所有的投資人、股東及社會大眾說明？ 

 

王局長儷娟：等他們陳述意見送進來後，我們會儘快處理。 

 

黃委員國昌：我當然相信你會儘快處理，可不可以給大家一個大概的時間？ 

 

王局長儷娟：一個月。 

 

黃委員國昌：接下來，我要請教檢查局，回顧過去兩年，不管是一般檢查、專

案檢查、受託檢查的統計數據報表，有關一般檢查或專案檢查你們所寫的針對

專案檢查項目，不管是 2015 年或 2016 年，我現在有非常具體的問題，誰被

你們檢查？何時被檢查？檢查的事由為何？檢查結果如何？我在金管會檢查局

網站完全看不到，這方面的資訊可不可以公開透明？最起碼讓大家知道你們檢

查的標的、檢查的事由及最後檢查的結果到底是什麼？ 

 

吳局長桂茂：對於檢查結果的資訊，目前每半年我們會就該段期間進行檢查所

發現一些缺失，大家會上網…… 

 

黃委員國昌：但是我看到只有大概、很粗略的部分，到底哪些銀行被檢查、檢

查的結果是什麼、檢查的時間是什麼，你們不能夠清楚地列出嗎？ 

 

吳局長桂茂：假如公布個案太詳細的缺失…… 

 



黃委員國昌：我沒有說要公布個案太詳細的部分，因為現在很實際的狀況是，

你們進行檢查時是不是有按照公平公正原則？還是有哪些銀行因為有所謂的財

經幫或立委在撐腰，然後就不檢查嗎？或者有一些人被特地報復性的檢查，這

些傳言在市場上都有，我相信局長也有聽到。當然我不是說這些傳言是真的，

問題是檢查局在什麼時候對誰進行什麼樣的檢查，針對大概的結果是什麼，我

並沒有要求你們去公布一些必須保密的事項的資料。到底哪些銀行被檢查到或

沒有被檢查到，這樣的資訊不適合公開嗎？ 

 

吳局長桂茂：首先，我們不會有什麼報復性…… 

 

黃委員國昌：我相信你，可是不是我相信你就夠了，我的問題是按照剛才我所

要求的內容來公開，對你們會不會有困難呢？ 

 

吳局長桂茂：針對不涉及機密的部分，我們回去會做檢討。 

 

黃委員國昌：我不會要求你們公布機密的部分，也不會課你們太重的責任，但

包括過去 1 年、2 年及未來的，你們檢查的對象、時間、事由及結果，我認為

應該清楚公開大家能夠知道的內容。其次，去年第 2 會期時，我非常注重金融

消費者的保護，也特別提案你們應該要有一個專責保護金融消費者的機構，比

如金融消費者保護局。你們在專案報告中說，美國有一個金融消費者保護局可

以處分金融機構，要求金融機構返還消費者的損失，由該局自罰鍰收入補償予

受害的消費者。我國的消費者除了金管會中的四個局，按照各自的業務執掌去

進行相關的行政作為以外，還有一個評議機制能夠充分發揮爭議處理的功能。

我看到你們這樣的回覆內容，你的意思是就金融消費者的保護而言，目前既有

的機制已經做得很好了，沒有必要再成立一個專責機構，結論是不是這樣呢？

另外，投保中心對於證券及期貨交易違法的部分，他們會提起團體訴訟，我也

非常清楚他們的執掌。 

 

李主任委員瑞倉：謝謝委員的關心，我們會作出那樣的結論，這是從實務上的

考慮…… 

 

黃委員國昌：我瞭解，從金管會的角度來講，針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的部分，現

在你們既有的機制足夠因應且沒有問題嗎？ 

 



李主任委員瑞倉：事實上，目前的機制是可以運作的。 

 

黃委員國昌：我上你們銀行局的網站，特別關心消費者申訴銀行產品或相關的

服務須知，結果你們列出洋洋灑灑、密密麻麻的字句，可是看到的結論，首先

是去跟銀行、銀行公會或消保團體申訴，否則就是自己去打官司。最後還說也

可以向銀行局申訴，可是你們並沒有申訴的專線電話，而是要求 e-mail 或採

用書面，你們寫的是：關於您的申訴，本局收到申訴以後，會請有關的金融機

構進行調查及回覆；如果您的申訴內容涉及其他單位，我們也會轉過去。金管

會內部包括銀行局、保險局或證期局，主要是銀行局及保險局在接受消費者申

訴時，金管會本身並不會去處理，你們能做的基本上就是將其轉出去，即轉給

銀行或要求消費者自己採取適當的法律途徑。我看了你們的處理機制感到非常

驚訝，所謂解決的方法就是把案子轉出去、踢出去！ 

 

王局長儷娟：有關之前的部分，我們會轉給銀行，如果牽涉到違規的部分，我

們會再進行瞭解，也會請檢查局去…… 

 

黃委員國昌：我只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你們接到消費者的申訴，並主動裁處

銀行違規或不法行為的部分，去年有幾件呢？ 

 

王局長儷娟：我們還要回去統計。 

 

黃委員國昌：會後將資料提供給本席。這是評議中心處理案件的結果，大家看

到這些數字會感到很失望，以去年來講，不僅評議件數減少，評議有理由及部

分有理由加起來還不到 20%，超過 80%都全部沒有理由，我也瞭解，其中比

較有道理的案子應該都和解掉了。目前金管會不願意設立專責機構，最主要的

理由是有一個評議中心可以做這樣的事情，請問董事長，評議中心接受有關金

融消費者的保護及申訴的能量，目前到底夠不夠呢？ 

 

主席：請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林董事長答復。 

 

林董事長建智：主席、各位委員。我先回答是夠的。 

 

黃委員國昌：如果金融消費者直接向你們申訴的話，申訴電話是幾號？請董事

長公開向大家講一下。 



 

林董事長建智：0800789885。 

 

黃委員國昌：有關所有金融消費者的第一線申訴，目前都要到評議中心去，因

為金管會的政策方向已經定了。我建議他們設立金融消費者保護局，主委跟我

說有困難，這項業務要由你們來做，評議中心在過渡階段中，我也希望你們可

以做好。我知道評議中心主要發揮的功能，就是有關紛爭的解決，但是我談的

從來都不是單純的紛爭解決，而是關於金融消費者受害的部分。美國金融消費

者保護局所做的部分是有非常強的主管機關的主動性，可是就我們的金管會而

言，不管外還要踢到評議中心去，可是評議中心只負責紛爭解決的部分。因此

就消費者的申訴部分，可能因為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等

事由，他們到你們那邊去進行申訴，你們那邊的能量夠不夠處理這些申訴案

件？ 

 

林董事長建智：我們是夠的。其次，目前並非所有的消費者保護工作都是由評

議中心來做，就我所知，金管會也有消費者督導會報。 

 

黃委員國昌：督導會報是處理有關政策研議的事情，我比較在意的是實際執行

的問題。 

 

林董事長建智：就執行端來講，我們已經成立消費者服務組，只要有消費者要

求服務，我們會從申訴部分提出專業上的協助。 

 

黃委員國昌：最後，從 2011 年到 2015 年，因業者違法而到評議中心的案

件，你們主動移回金管會裁處的只有 5 件。 

 

林董事長建智：2016 年有 8 件。 

 

黃委員國昌：多少申訴案件才會有 8 件呢？ 

 

林董事長建智：應該說是從評議案件…… 

 

黃委員國昌：會到評議是比較後端的部分。 

 



林董事長建智：後端的部分才可以判斷，如果前端是申訴、調處並達成和解，

那部分我們就沒有移送。後端要評議時，才會實質去做整理，屆時方知有沒有

違規。 

 

黃委員國昌：去年部分有理由及全部有理由加起來超過 100 件，你們認為有

必要移送的只有 6 件或 8 件呢？ 

 

林董事長建智：8 件，比較是涉及違規的部分，而評議主要是民事有沒有爭議

的部分，所以是不一樣的。 

 

黃委員國昌：因為時間的關係，今天就先問到這裡。本席要期許金管會及評議

中心，就金融消費者保護這件事情而言，你們不設專局也沒有關係，我信任你

們既有的機制，不過你們既有的機制一定要發揮功能。現在並非只有我在關心

而已，所有的金融消費者都會共同來檢驗這件事情。謝謝。 


